
正义说法>>>

自 2011 年 5 月危险驾驶行为入刑以来，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已深入人心，

但是有一部分人只认识到饮酒后不能开车上

路， 但对于什么是 “路”、 什么样的行为属

于驾驶行为等缺乏了解。 如本案中的停车场

是否属于道路？ 在停车场挪车是否属于驾驶

行为？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 有关规定 ：

“道路” 是指公路、 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

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 包括

广场、 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因此， 向社会开放通行的小区、 单位内

部道路、 公共停车场、 地下车库等均属于道

路的范畴。 只要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了物理

上的位移， 即可认为驾驶行为已经完成。

同时， 主观犯意体现在客观行为， 危险

驾驶行为的发生体现出驾驶人对自身行为的

认知还不够， 对违法犯罪的重视程度还不

够。 危险驾驶带来的直接后果可能是约束至

酒醒、 吊销驾驶证、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

动车驾驶证、 追究刑事责任等， 但是它的间

接后果， 如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 家庭成本

等是难以计算、 无法衡量的。 此外， 交通肇

事、 袭警乃至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皆可

能由其演化发展， 勿让一时的推杯换盏换取

个人一世的锦绣前程， 也勿让一刻的觥筹交

错交换几代人的黯然神伤。

在此， 检察机关也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

人， 要深刻认识危险驾驶的严重后果和危

害， 前置守法内省的念头， 不断提高交通安

全意识和法治意识， 当握紧方向盘的那一

刻， 个人的行为不仅关乎个体的安全， 也关

乎他人的安全， 要时刻做到警钟长鸣， 坚决

拒绝酒驾醉驾。

落实宽严相济政策 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在具体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相关案件

时， 嘉定区检察院则坚持依法高效的原

则， 同时深化推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

用， 充分运用检察裁量权， 对犯罪情节轻

微， 初犯偶犯等社会危险性低的当事人，

依法适用酌情不起诉， 积极贯彻落实宽严

相济刑事政策， 进一步提升案件办理质

效。

去年 4 月， 嘉定区检察院结合实际，

及时健全完善了醉驾不起诉标准， 细化可

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的情形， 对符合条

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予以从宽处理， 切实

规范不起诉权行使。

此外， 嘉定区检察院也积极探索建立

不起诉公开审查常态化机制， 邀请市、

区、 镇三级人大代表与廉政监督员、 人民

监督员等组成听证员队伍， 参与不起诉公

开审查听证， 并确保每次公开审查有两类

以上第三方人员同时参加， 最大限度实现

公开审查的效果， 切实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

酒后停车场内挪车算危险驾驶吗？

前不久， 杨某在某饭店与朋友聚餐，

酒过三巡后， 他来到饭店旁的停车场内启

动了车辆。 在倒车过程中， 杨某的车不小

心撞倒了摆放在停车场内的油漆桶等物

品， 保安发现情况后报警。 到案后， 杨某

辩解称自己只是想挪个车位， 没想把车开

出去， 也并非有意撞倒油漆桶。

案件承办检察官细致再三地查阅了停

车场的监控视频， 在经过时间线的梳理和

对证人证言、 书证物证的审查后， 排除了

合理怀疑， 确信杨某没有在一般道路上驾

驶机动车， 仅在停车场驾驶和倒车， 辩解

具有可信度。 可是杨某的确是在酒后做出

了上述行为， 该如何处理本案呢？

根据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 在

广场、 公共停车场以及居民区、 企业内道

路等公众通行区域为移动车辆而醉酒驾驶

机动车发生轻微碰擦事故的， 一般不追究

刑事责任， 但具有以下情节之一的除外，

其中第二条：醉酒程度严重的（血液中酒精

含量大于等于 1.5mg/ml）。 而该案中，经检

验，杨某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 1.82mg/ml，

超过了 1.5mg/ml。 也就是说，杨某当时已

达到醉酒程度严重的情况。

据此， 嘉定区检察院对杨某提起公

诉， 杨某因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被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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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沈欢欢

宴席上、 聚会中， 总少不了酒的身影， 因聚餐引发的酒驾、 醉驾违法犯罪行为呈高发、 多发态势。 分析上海市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2020 年办理的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发现， 犯罪主体以青壮年为主， 30 周岁至 50 周岁之间的占比

为 70.48%。 青壮年群体作为社会、 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及支柱， 日常交际应酬较多， 喝酒更是在所难免。 在酒精的

作用下， 不胜酒力的人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逞强开车， 罔顾法律， 做出危险驾驶等违法犯罪之事后，

追悔莫及。

日前， 嘉定区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并未引发严重后果的酒后驾车案件， 对此类案件该如何处理、 危险驾驶犯罪案

件发生的原因等等， 检察官也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与行动。

酒后驾驶代价大 安全“驶”者扫盲区

□法治报记者 徐荔

法治报通讯员 林桢淑

近日， 小李、 小赵分别到公安机关报警

称， 多名男子以刷单给好处费为名， 诱惑他

们办理消费贷款购买手机， 并谎称能删除贷

款记录。 他们信以为真， 办理贷款买了手机，

然而不久后， 他们却都收到了贷款公司的催

收电话。 小李他们其实是掉进了“刷单” 陷

阱。

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 上海市黄浦区人

民检察院发现， 涉案人员中竟然还有未成年

人……

“好处费”是自己贷款来的钱

2020年 5月， 19 岁的小李认识了一个号

称从事手机刷单生意的人， 这个生意人在朋

友圈多次发布“绿色网贷口子， 借了不用还”

“刷单可得提成” “贷款记录可在后台删除”

等广告。 听说可以通过刷单返现提成获利，

小李便联系了该男子， 相约见面， 并在该男

子的带领下到附近银行， 办了张储蓄卡。

办好卡后， 另一名男子带着小李到一家

手机店， 称店是新开的， 需要刷热度， 因此

要求小李下载“某金融” App， 以申请贷款

分期手续的方式购买价值 8548 元的 i-

Phone11Promax 型号手机， 小李照办了。 随

后， 男子带着小李到某宾馆， 在那里小李又

被要求下载另一款贷款 App 办理一笔贷款。

当时， 男子表示小李申请的贷款， 他们都会

帮忙在后台消除， 让小李不用担心。 完成这

些“任务” 后， 小李收到 750 元“好处费”，

满心欢喜地离开了。

无独有偶， 21 岁的大学生小赵也是在听

信一名男子的花言巧语后走进了“贷款公

司”， 该公司“业务员” 使用小赵的手机及身

份信息通过“好某期” “某某借条” “某某

借款” 等 8 家网贷平台共计贷款 36500 元，

小赵得到“好处费” 5791元。

一直到网贷平台打来了催债电话， 小李、

小赵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所谓的“刷单好

处费” 其实是他们贷出钱款的小小一部分。

主要涉案人员均落网获刑

涉案人员陈某某 （未成年人） 是最早落

网的。 经查， 2020 年 4 月至 5 月间， 犯罪嫌

疑人金某某、 张某某、 刘某某、 陈某某等人

相继结伙， 为非法牟利， 通过朋友圈发布广

告， 诱引被害人见面并利用他们的身份和手

机分别通过网贷平台申请贷款或贷款购物。

所贷款项套现后大部分被侵吞， 所购物品均

被销赃变现后瓜分， 致使被害人在得到“刷

单好处费” 后背负贷款债务。 其中， 金某某

主要负责诈骗活动的计划安排及赃款分发；

张某某、 刘某某主要负责提供贷款或贷款购

物的渠道， 并利用被害人手机申请贷款或贷

款购物； 陈某某等人负责散布虚假信息引诱

被害人前来“刷单贷款”。

黄浦区检察院经审查后， 向区公安分局

制发 《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 建议追

捕本案的同案犯金某某、 张某某、 刘某某， 3

人均被批捕。

后经黄浦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黄浦

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金某某、 刘某某、 张某

某犯诈骗罪， 分别判处三年三个月到一年不

等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涉及未成年人开展司法保护

金某某等人都获刑了，那么陈某某呢？ 由

于陈某某犯罪时已满 16周岁、 未满 18 周岁，

是未成年人，结合案件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过

程中的分析评估，在委托陈某某居住地社工开

展社会调查后，承办检察官认为陈某某是初犯

偶犯，主观恶性不大，又系在校学生，并退还了

部分赃款，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回归社会、教育

挽救的角度，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陈某某适用附

条件不起诉，考察期 6个月。

这是黄浦区检察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

策，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中的职能作用。

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 承办检察官还发

现， 涉案场所的宾馆允许未成年人独自用身

份证开房并留宿， 同时以该宾馆为据点， 未

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违反了 《上海市

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和 《上海市旅馆业治安

管理实施细则》。 本着关护未成年人的原则，

黄浦区检察院向该宾馆制发 《检察建议书》，

要求该宾馆严格执行身份登记制度， 加强对

本单位员工的法治宣传和业务培训， 日前已

获回函。

【检察官提醒】

想要兼职赚取零花钱的大学生因缺乏足

够的社会经验， 容易被网上 “刷单给好处费”

“免还贷款” 等骗局迷惑。 本案中， 8 名被害

人平均年龄 20 岁， 其中年纪最小的仅 18 岁。

犯罪分子正是瞄准了初入社会、 没有稳定经

济来源的年轻人急需用钱的心理， 诱惑他们

交出个人信息办理贷款， 最终无端背负债务。

在手机支付的便利时代， 出门只需带上

手机就等于带上了全部财产， 切记不要轻易

把手机和身份证、 父母资料等涉及个人隐私

的信息交给任何人， 防止被不法分子掌握后

骗取个人财产， 还可能导致个人征信受损，

影响日后生活。

网贷“刷单”陷阱里的未成年人

存在认识盲区或误区 检察官支招护航安全出行

案子虽已办结， 但检察官的工作还没

结束。 承办检察官发现， 醉酒型危险驾驶

案件发生的背后有着共通之处。

在杨某的案件中， 他对饮酒后停车场

是否可以挪车并不了解。 诸如此类， 由于

法治观念淡薄、 法律意识欠缺而发生的危

险驾驶案件占据一定比重。 大多数涉案人

员对“酒后能否在停车场、 小区内开动或

挪动车辆” “酒后要隔多久才能驾驶上

路” 等问题存在知识误区或者盲区， 有时

甚至心存侥幸心理， 认为“只喝几口不会

达到醉酒标准” 等。

为了扫除认识上的盲区、误区，全面护

航百姓出行安全， 嘉定区检察院充分发挥

检察职能，打出“组合拳”，主动参与社会治

理，当好“交通安全员”“交通劝导员”。

嘉定区检察院结合法治进校园、 进企

业、 进社区活动， 将交通安全教育也纳入

其中。 同时， 结合危险驾驶典型案件， 依

托“两微一端”、 抖音等平台， 强化释法

说理， 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知识宣

传， 促进形成全民懂法、 人人守法、 反对

交通违法犯罪的良好氛围， 从源头上预防

交通事故。


